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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協助審閱辦法 
訂定及發布單位：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訂定歷程： 

110年 7月 16日 第六屆第二次專案委員會訂定 

110年 8月 31日 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壹、總則 

第一條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會組織章

程第四條規定任務，為接受政府或民間之委託事項，受理協助審閱估

價報告書相關事宜，提供相關專業意見，以利估價報告書委託人決定

價格或作為訂價之參考，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估價報告書委託人：實際委託不動產估價師出具估價報告書之自

然人、法人或機關團體。 

二、簽證不動產估價師：本會受託協助審閱估價報告書之實際製作與

簽證之不動產估價師。 

三、協審申請人：申請本會協助審閱估價報告書之對象，包括估價報

告書委託人，該報告書之簽證不動產估價師，相關主管機關。 

四、協審專案小組：經本會指派參與估價報告書協審之不動產估價師

或專家學者組成之組織。 

貳、申請方式與收費標準 

第三條 協審申請人應於委託人委託不動產估價後且委託人針對估價目的價格

結論完成決定前，以書面敘明協審事項需求，向本會申請協助審閱估

價報告書，本會並保留接受申請與否之權利。 

第四條 本會同意申請人申請協助審議事宜後，應於本會通知繳納協助審閱費

用金額之日起 10日內完成繳納，並提供委託審閱報告書紙本、電子檔

及相關文件至本會。倘逾期未繳納費用時，本會得不受理該案件之申

請，日後倘有繼續委託之需求，得另行重新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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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協助審閱費用為該案件總收費之百分之二十，但應不低於新臺幣貳萬

元整，若申請人申請複審，每次費用則為該案件總收費之百分之十，

但應不低於新臺幣壹萬元整。若案件情況特殊，得由當屆理事長決定

費用。協助審閱費用繳納完畢後，本會若已進行相關審閱工作，申請

人繳納費用不予退還。 

叁、協審專案小組之組成 

第六條 有關委員名單之產生，由各地方公會推薦人員，再由理事長以外部專

家學者或地方公會推薦之不動產估價師之中遴選名單，經理事會備查

後決定，由名單內成員擔任估價報告書協助審閱小組組員(以下簡稱小

組組員)。但若情況特殊，得由當屆理事長指派名單成員為小組組員。 

第七條 小組組員應視案件內容調整人數，但人數應不少於三人，得由該案件

所在地方公會委員至少一人參與，或以輪值方式處理。組長由組員間

共同推舉產生，負責協調審閱各項事宜與擔任會議主席。 

第八條 小組組員應無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受刑事有罪判決確定。 

二、曾受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三十五條或其他相關法令之懲戒處分。 

肆、迴避與保密義務 

第九條 公會承辦人員與小組組員若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

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應主動告知公會並自行迴避。 

第十條 公會承辦人員與小組組員，因執行協助審閱所獲得之一切資料，除法

規另有規定、主管機關或法院要求、申請人同意外，不得直接或間接

以任何形式洩漏，或使用於其他用途。 

伍、審閱方式 

第十一條 協助審閱時應邀請簽證估價師親自出席，無法親自出席時得指派

同一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不動產估價師或估價助理人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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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第十二條 協助審閱會議後小組組員應提交個人意見表電子檔予本會，本會

彙整成審閱意見表後交予申請人及簽證不動產估價師參考。 

第十三條 於複審申請前，不動產估價師對於審閱意見內容有意見，得以書

面回覆相關意見內容，再交由小組成員審閱後，得以「經說明後，尊

重估價師意見」、「因案件複雜，建請提出複審」等檢視結果回覆，並

以一次為限。 

第十四條 申請人檢視審閱意見表後得向本會表達召開複審會議之需求，簽

證不動產估價師應製作審閱意見回應表連同修改後之估價報告書紙本

及電子檔送至本會，小組組員複審後於審閱意見回應檢視結果。複審

結束後檢送複審意見表予申請人及簽證不動產估價師參考。 

陸、發布與修正 

第十五條 本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得於理事會中定期檢討修正。 

 


